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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力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办法 

（国家税务总局 1998 年 8 月 19 日发布 国税发[1998]第

134 号） 

（根据国税函[1999]559 号《关于东北和西北地区电力企业

所得税税问题的通知》，本文中第三条第二款、第五款从 1999

年 1 月 1 日起停止执行） 

第一条 为了加强电力企业所得税的征收管理，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（简称《征收管理法》）及其实施

细则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》及其实施细则和

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电力企业是指发电企业、供电企业、电

网经营企业。 

第三条 电力企业（包括股份制、联营和集资电厂）一律以

实行独立经济核算的企业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。电力集团公司、

电力公司所属的全资电力企业，除另有规定外，凡实行统一核算

的，经省级税务机关审核认定，以电力集团公司、电力公司为企

业所得税纳税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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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华北电力集团所属电力企业分别以华北电力集团公司

（指京津唐电网）、山西省电力公司、河北省电力公司为企业所

得税纳税人。 

（二）东北电力集团所属电力企业以东北电力集团公司为企

业所得税纳税人。 

（三）华东电力集团所属电力企业分别以华东电力集团公司、

上海市电力公司、江苏省电力公司、安徽省电力公司、浙江省电

力公司为企业所得税纳税人。 

（四）华中电力集团所属电力企业分别以华中电力集团公司、

湖北省电力公司、河南省电力公司、江西省电力公司、湖南省电

力公司为企业所得税纳税人。 

（五）西北电力集团所属电力企业分别以西北电力集团公司、

甘肃省电力公司、宁夏回族自治区电力公司、青海省电力公司、
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电力公司为企业所得税纳税人。 

（六）山东、福建、广东、广西、海南、四川、贵州、云南、

内蒙古、重庆（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）电力公司（局）所属电力

企业以省级电力公司为企业所得税纳税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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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葛洲坝水力发电厂、中国南方电力联营公司分别为企

业所得税纳税人。 

上述电力集团公司、省级电力公司简称汇缴企业；上述电力

集团公司、省级电力公司所属的电力企业简称汇缴成员企业。 

第四条 电力集团公司、省级电力公司所属为供发电提供服

务的企业，包括工业制造、修理、修造、运输、物资供应企业以

及其他非电力企业，以实行独立经济核算的企业为企业所得税纳

税人。 

第五条 电力企业根据国家有关规定，在销售电力、热力产

品时，随同电价向用户收取的三峡工程建设基金，电力建设基金，

供、配电贴费，凡按规定纳入财政预算内或预算外财政资金专户，

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的，不计征企业所得税；凡未按规定纳入财

政预算内或预算外财政资金专户，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的，以及

超过标准收取的上述基金、费用和随电价向用户收取的其他基金、

费用，应当并入企业收入总额，依法计征企业所得税。 

第六条 电力企业发生的成本费用支出，一律按税收法规规

定的扣除标准执行，财务、会计制度规定的列支标准与税收法规

规定的扣除标准不一致的，应按规定进行纳税调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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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实行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办法（以下简称工效

挂钩）的电力企业，实际发生的工资支出，低于按工效挂钩办法

提取额的，其实际发生的工资支出，准予在税前扣除。实行工效

挂钩的电力企业必须将批准的工效挂钩方案报同级税务机关备案

认可，否则，一律按国家规定的计税工资标准进行扣除。 

未实行工效挂钩办法的电力企业，其工资支出按计税工资标

准计算税前扣除。 

实行工效挂钩的汇缴成员企业因改组、改造或资产重组变为

就地缴纳企业所得税的电力企业，经省级税务机关批准后，其实

际发生的工资支出，准予税前扣除。 

第八条 电力企业职工工会经费、职工福利费、职工教育经

费分别按照允许税前扣除工资总额的 2%、14%和 1.5 计算扣除。

纳税人实际发放的工资高于税前扣除工资总额的，应当按其税前

扣除工资总额来分别计算扣除职工工会经费、职工福利费、职工

教育经费。 

第九条 电力企业发生的与生产、经营有关的业务招待费，

由企业提供确实记录或单据，分别在下列限度内的准予扣除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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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全年销售（营业）收入在 1500 万元（不含 1500 万

元）以下的，不超过年销售（营业）收入的 5‰； 

（二）全年销售（营业）收入在 1500 万元（含 1500 万元）

以上，但不足 5000 万元的，不超过该部分销售（营业）收入的

3‰； 

（三）全年销售（营业）收入超过 5000 万元（含 5000 万

元），但不足一亿元的，不超过该部分销售（营业）收入的 2‰； 

（四）全年销售（营业）收入在一亿元（含一亿元）以上的

部分，不超过该部分销售（营业）收入的 1‰。 

汇缴成员企业单独计算扣除业务招待费的，汇缴企业不得再

统一计提；汇缴企业统一计算扣除业务招待费的，可按所在地省

级税务机关审核同意的办法分摊到汇缴成员企业，所属汇缴成员

企业不得再单独计算扣除。 

第十条 电力企业为研究新产品、新技术、新工艺实际发生

的技术开发费，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查核实后，准予按规定办法计

算税前扣除额。 

国家电力公司、跨省经营的电力集团公司，向所属成员企业

分摊或提取的技术开发费，报经国家税务总局或总局授权的省级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3290


